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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

项生产建设。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

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规模空前

扩大，随之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占压、工程施工等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破坏

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地对破坏土地复垦利用和恢复建设区生态环境

，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于2006年9月30号下发了国土资

发〔2006〕225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严把土地复垦管理，使

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管理法规政策落到实处，要求对已投产、已建成或正在

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设项目，复垦义务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

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对无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费未列入或概算不

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件和开工许可。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大姚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现状干旱、缺水已严重制约着全县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大姚县已列入《滇西边境山区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

重点县。根据《大姚县“十三五”工业发展规划》、《云南大姚特色工业园

区总体规划（2006-2020）》及《大姚县特色工业区南山坝片区总体规划》

，大姚县将打造金碧、六苴、桂花、三岔河、南山坝四个工业片区。桂花水

库建成后，可保证桂花灌片和六苴灌片的工业供水，为大姚县建设成“楚北

工业重镇”提供了可靠的水源支撑。 

大姚县境内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少，干旱缺水问题严重。大姚县处于楚

北干旱区，旱灾频繁。特别是自2009年入秋以来，连续五年的干旱，属此次

西南大旱的重灾区。大姚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业生产对自然条

件的依赖较大，严重影响大姚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桂花水库的新建，在保证桂花水库下游桂花灌片用水的条件下，通过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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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水库输水工程将水调入六苴河流域和蜻蛉河流域，可解决新街灌片农村生

活缺水、桂花灌片和六苴灌片工业缺水、桂花灌片、者纳么灌片、六苴灌片

、新街灌片和金碧灌片的农业灌溉缺水状况，能满足灌区社会经济发展及人

民生存需水的要求。 

本项目为新建中型水库项目，工程建成后，将优化大姚县水资源配置，

有效缓解大姚县及灌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及大姚县经济发展核心区的缺水问

题，对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加快大姚县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方案中1#堆料场位于规划水库的北部，与2号改复建公路相连接，主

要堆放各种建设材料和器具；1#施工便道位于桂花水库的北部，主要用于从

石料场运输石料至桂花水库，临时项目的建设为桂花水库主体工程建设提供

保障。 

项目区临时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同时增加表述项目

已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的要求，组织编制土地复垦

方案，临时占用方案审核通过后，将随临时用地报批材料报送有关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审查。符合土地复垦条例的相关规定；通过对自然条件进行实地详

细勘察，结合当地生态、社会环境等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研究，在考

虑项目建设应满足主体工程的施工建设需求、保证拟建临时用地设施与主体

工程建设的合理衔接、保障施工安全等因素外，特别是将节约集约用地、保

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尽量利用劣地等作为项目选址的重要参考条件，符

合国家节约集约土地的用地规定，在此基础上经综合分析，占项目临时用地

是必要的。 

桂花水库工程作为大姚县重要的水源工程，已被列入《全国中型水库建

设总体安排意见（2013-2017年）》、《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

水源工程建设规划》、《云南省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楚雄州水利

发展“十二五”规划》，同时也是《楚雄北部片区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楚政复〔2010〕108号）、《大姚县蜻蛉河流域及相关地区水资源配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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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大政复〔2015〕42号）推荐建设项目。桂花水库工程建设任务主要

为解决城镇、农村人畜生活供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因此，大姚县桂花

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提出了建设该项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

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18〕249号）

、云南省水利厅文件《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准予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水许可〔2019〕1号）对项目进行了批复。 

在此背景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大

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为申请办理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手续

等相关工作，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我单位为其编制《大姚县

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 

土地复垦方案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

制宜、综合利用”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

垦土地，并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

设、边复垦”，坚持“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原则。 

二、编制目的 

（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合理用

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体现以

下几方面目的；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损毁土地进行复垦的

义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

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

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

案，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预测，并根据不

3  



同阶段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

土地复垦范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

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

复垦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方

案的实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项目占用耕地面积，

节约利用土地，同时复垦后土地恢复了相关植被，防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

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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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基本情况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单位名称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法人代表 杞永斌 联系电话 13987834889 

企业性质 事业单位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位置 楚雄州大姚县桂花镇 

资源储量 — 投资规模 85.77万元 

立项批复号 云发改农经〔2018〕249号 项目区面积 8.7913公顷 

项目位置土
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7G047085、G47G046085 
 

建设期限 主体工程建设期4.5年，临时用地建设期2年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4年（2021年11月至2025年10月） 

方案编制单
位名称 云南高阳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地损毁的
环节与时序 

1.损毁环节 

根据项目特点，结合项目组成分析，土地损毁环节可以分为2个环节，分别为：损毁环节1：堆料场、施工便道的建设开挖及压占

等造成土地损毁；损毁环节2：堆料场、施工便道的使用过程压占等损毁土地。 

2.损毁时序 

损毁环节1：建设使用期（2021年11月—2023年10月），开展前期工作，堆料场、施工便道的建设和使用，将造成土地损毁。 

损毁环节2：复垦恢复期（2023年11月-2025年10月），复垦恢复期不存在工程建设造成的损毁，可能存在各类水土流失形式的扩展

。 
已损毁各
类土地现

状 

到目前为止，本方案中涉及的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未进行施工，因此，未涉及已损

毁土地。 

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1.拟损毁土地预测 

该项目在建设的过程中引起的土地损毁，必将给项目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危害。因此，合理准确的预

测该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损毁形式、强度和空间分布，客观评价其造成的危害及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为土地复

垦方案的确定以及总体布局提供科学的依据，为监督部门正确合理的执法准备充分的理由。结合当地自然环境概况、社会

经济概况，预测单元的划分，要遵循以下原则：①地形地貌及土地利用现状相似原则；②工程损毁土地方式一致性原则；

③原始土地立地条件相似性原则；④复垦方向一致性原则；⑤便于复垦措施统筹安排，分区整体性原则。  

1.1预测单元划分 

根据初步设计对各类用地情况的设计，结合损毁程度标准综合分析，共5个预测单元。1-1#施工便道（地块一）、1-

2#施工便道（地块二）、1-3#施工便道（地块三）、1#堆料场（地块四）、1-4#施工便道（地块五）等5个地块。  

预测单元划分情况表 
损毁时序 损毁单元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损毁面积（公顷） 

拟损毁 

地块一 挖损、压占 轻度 0.1838 
地块二 挖损、压占 中度 6.2892 
地块三 挖损、压占 轻度 0.1227 
地块四 挖损、压占 中度 2.0342 
地块五 挖损、压占 轻度 0.1614 

合计 — — — 8.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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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1.2损毁预测时段 

根据工程建设损毁、压占土地资源的特点，将预测时段分为工程建设期和自然恢复期两个时段。  

工程建设期：工程建设期由于大量的开挖、施工建设等活动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挖损、压占土地，是损毁土地的

高发期。因此，工程建设期是土地损毁预测的重点时段。  

自然恢复期：自然恢复期不存在新的损毁，土地损毁仅是工程建设期损毁的土地通过各类水土流失形式的扩展，随

着各项土地复垦措施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土地损毁将逐步得到扼制，项目区的土地生态环境将得到恢复和改善。  

1.3预测损毁内容 

（1）预测内容  

根据《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试行 )》的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具体建设内容，土地损毁预测内容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①土地损毁的方式；  

②土地损毁的面积；  

③土地损毁类型；  

④土地损毁程度。  

（2）预测方法 

根据施工布置、施工规划、施工工艺、土地损毁环节及时序等分析，项目土地拟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土地

损毁预测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叙述如下：  

①损毁方式预测方法：根据本工程特点，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另外可能出现由于各类不稳定边坡

造成的坍塌、滑坡、泻溜等，分析方法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进行。  

②损毁面积预测方法：通过项目线路方案，施工布置及功能区分布情况、功能区用地范围线，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

进行。  

③损毁土地类型预测方法：根据《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土地类型分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调查资料，

预测由于工程建设造成拟损毁的土地类型。  

④损毁程度预测方法：拟损毁程度分析是对项目建设活动引起的区域内土地质量变化程度的评价，可以为土地利用

规划、土地生态恢复及复垦工程确定土地复垦方向提供依据。所以土地破坏程度的预测要在分析统计的基础上，定性描

述其破坏程度。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本项目主要为挖损、压占，土地损毁程度的标准拟定如下表：  

土地挖损破坏程度分级标准表 

评价因素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地表变形 
挖掘深度 <2m 2-5m >5m 

挖掘面积 <1hm2 1-10hm2 >10hm2 

边坡情况 边坡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土地压占破坏程度分级标准 

评价因素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地表变形 
压占面积 <1hm2 1-10hm2 >10hm2 

压占高度 <5m 5-10m >10m 

边坡情况 
边坡坡度 ＜25° 25°～35° ＞35° 

边坡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污染情况 污染程度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3）拟损毁土地分析  

结合实际调查，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未施工建设，未导致土地损毁，暂无

损毁土地，因此本项目以拟损毁为主。  

1.4土地损毁预测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预测，本方案临时用地损毁土地面积8.7913hm²。根据用地情况分析，堆料场、施工便道主要损毁

方式为压占、挖损，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情况预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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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情况预测表  

预

测

时

段 

预

测

单

元 

损毁

类型 

损

毁

程

度 

损毁地类及面积（公顷） 
合计 采矿

用地 
村庄

用地 沟渠 灌木

林地 旱地 河流

水面 
内陆

滩涂 
农村

道路 
其他

草地 
有林

地 水田 田坎 

拟

损

毁 

地

块

一 

挖

损、

压占 

轻

度   0.0767  0.0386    0.0648   0.0037 0.1838 

地

块

二 

挖

损、

压占 

中

度 0.004 0.0184 0.3375 0.1389 0.3345 2.0542 0.5902 0.0284 1.3408 0.5204 0.6711 0.2508 6.2892 

地

块

三 

挖

损、

压占 

轻

度      0.1164   0.0017  0.0032 0.0014 0.1227 

地

块

四 

挖

损、

压占 

中

度   0.1152  0.4611  0.4162  0.9553 0.0422  0.0442 2.0342 

地

块

五 

挖

损、

压占 

轻

度     0.0651    0.0823   0.014 0.1614 

合计 0.0040 0.0184 0.5294 0.1389 0.8993 2.1706 1.0064 0.0284 2.4449 0.5626 0.6743 0.3141 8.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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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综上分析，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8.7913公顷。  

 
复垦区
土地利
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公顷) 已损毁（公顷) 拟损毁、占用(公顷) 

耕地 
水田 0.6743 — 0.6743 

旱地 0.8993 — 0.8993 

林地 
有林地 0.5626 — 0.5626 

灌木林地 0.1389 — 0.1389 

草地 其他草地 2.4449 — 2.4449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0.0040 — 0.0040 

住宅用地 村庄用地 0.0184 — 0.0184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284 — 0.0284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2.1706 — 2.1706 

内陆滩涂 1.0064 — 1.0064 

沟渠 0.5294 — 0.5294 

其他土地 田坎 0.3141 — 0.3141 

合计 8.7913 — 8.7913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损毁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压占、挖损 8.7913 — 8.7913 

土地复
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恢复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 0.8795 

旱地 — — 1.9026 

林地 
有林地 — — 0.1156 

灌木林地 — — 0.3357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 0.1618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 — 4.9689 

其他土地 田坎 — — 0.3981 

合计 — 8.7622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公顷） 比例（%） 

8.7622 99.67 

土地复
垦工作
计划及
保障措
施和费
用预存
计划 

工
作
计
划 

（1）工作计划 

本方案土地复垦工作按照“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优先用于农业”的原则进行规划，建立新的土地利用系统，提

高土地的生产力。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应当根据征地计划和工程进度来安排。 

根据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的施工工艺、建设年限及土地损毁情况，制定土地复垦工程进

度，以保证尽快及时复垦被损毁的土地。本复垦方案共分为1个阶段4个时段进行。 

第一时段（2021年11月~2023年10月）施工准备期及使用期：表土剥离，临时用地堆料场的建筑，施工便道及基础设施等的修建对土地

的破坏进行监测，主体工程建设时对复垦区进行监测。 

第二时段（2023年11月~2023年12月）复垦期：对工程建设造成损毁的不保留用地进行复垦，主要工程措施为土地翻耕、表土回覆及培

肥、植被恢复等。 

第三时段（2024年01月~2024年12月）监测管护期：对复垦后土壤质量情况、配套设施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 

第四时段（2025年01月~2025年10月）监测管护期：对复垦后土壤质量情况、配套设施监测，对植被进行管护。 

（2）主要工程措施： 

根据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的施工工艺、土地损毁时序，依据复垦土地最终确定的拟复垦

方向，结合项目水土资源平衡分析等，该项目土地复垦项目主要拟采取以下工程措施： 

1、堆料场（地块四） 

1）表土剥离堆存工程 

根据项目不同占地类型耕植土厚度初步调查，现状旱地区域表土剥离厚度为0.6m。剥离面积1.581hm²，共计可剥离表土量为9486m³。 

剥离的表土堆积保存在场地内一角、1#堆料场临时表土堆场，表土堆高为6m，堆放表土周边采用编织袋装土临时拦挡，土袋填筑材料

来源于剥离的表土。设计土袋挡墙采用梯形断面，顶宽0.3m，下底宽3.3m，高1.5m，每延米2.70m3。据图上量算，布设临时挡墙长100m，

编织土袋填土270m3。 

2）翻耕 

由于项目区长期被车辆、人员等压占，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等，因此在使用结束后，对场地进行翻耕，翻耕面积为1.581hm

²，设计翻耕深度为0.3m。翻耕工程量=需要翻耕面积=1.581hm²。 

3）表土回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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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整、翻耕完成后，将已剥离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的表土运至场地，通过推土机推在场地内进行覆土平整。覆土厚度0.5m，覆土

面积1.581m³。复垦区覆土方量共7905m³。 

4）土壤培肥改良工程 

施工场地由于经过压实、车辆碾压或因长期人类活动，其土壤肥力水平低于常规耕作土地，需考虑人工培肥，增加复垦耕地肥力。土

地复垦后通过增施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有机肥改善土壤结构，从而达到培肥土壤的目的，提高土壤质量。复垦耕地面积1.581hm²，按每亩

500kg施肥，计算得人工培肥需有机肥11857.5kg。 

5）河流疏通工程 

堆料场占河流水面面积0.0192hm²，对此进行河道疏通工程，疏通土方量为48m³。 

2、施工便道（地块一、二、三、五） 

1）表土剥离堆存工程 

根据项目不同占地类型耕植土厚度初步调查，地块一、地块二、地块三、地块五现状耕地区域和林地区域表土剥离厚度为0.6m，地块

一剥离面积0.1577hm²，地块二剥离面积1.0752hm²，地块三剥离面积0.0046hm²，地块五剥离面积0.1614hm²，共计可剥离表土量为8393.4m

³。剥离的表土堆积保存在场地内一角，表土堆高为6m，堆放表土周边采用编织袋装土临时拦挡，土袋填筑材料来源于剥离的表土。设计

土袋挡墙采用梯形断面，顶宽0.3m，下底宽3.3m，高1.5m，每延米2.70m3。据图上量算，布设临时挡墙长65m，编织土袋填土175.5m3。 

2）翻耕 

由于施工便道长期被车辆等压占，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等，因此对场地进行翻耕，地块一、地块二、地块三、地块五翻耕

总面积为1.2011hm²，设计翻耕深度为0.3m。翻耕工程量=需要翻耕面积=1.2011hm²。 

3）表土回覆工程 

场地翻耕完成后，将已剥离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的表土运至场地，通过推土机推在场地内进行覆土平整。设计覆土厚度0.5m，其中林

地覆土面积为0.1978hm²，旱地覆土面积为1.2011m³。复垦区覆土方量共5380.5m³。 

4）土壤培肥改良工程 

施工场地由于经过压实、车辆碾压或因长期人类活动，其土壤肥力水平低于常规耕作土地，需考虑人工培肥，增加复垦耕地肥力。土

地复垦后通过增施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有机肥改善土壤结构，从而达到培肥土壤的目的，提高土壤质量。复垦耕地面积1.2011hm²，按每亩

500kg施肥，计算得人工培肥需有机肥9008.3kg。 

5）植被恢复工程 

施工便道复垦为林地的部分采用乔木树种水冬瓜57株，灌木选择火棘241株，在林地中混播早熟禾9.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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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审批后的方案由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组织实施，

并受当地或上级土地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项目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

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

的土地复垦意识； 

——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

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

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破坏。 

（2）费用保障措施 

资金落实是土地复垦工作成败的关键。做好项目建设损毁土地的复垦工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资金保障措施，本方案将从资金的计

提、存放、管理、使用、审计等环节落实资金保障措施。 

a） 资金来源： 

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建设总投资中列支；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实际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

编报土地复垦方案。及时合理调整复垦资金预算，以保证复垦工作的正常进行。 

b）资金存储计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具有审查权限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后一个月内，依据签订的监管协议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下的项目，应当一次性全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的，第

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土地复垦费用总金额的20%，余额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缴存，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

存储完毕。 

本项目为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复垦，临时用地使用期为2年，应当一次性全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

户，存储金额为85.77万元。企业应在方案通过审批后将相应的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专款账户。 

c）存放 

企业每年列入建设总投资的土地复垦资金采用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不截留，不挤占挪用。为确保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土

地复垦资金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企业、银行共同管理。 

1）建立共管账户 

大姚县自然资源局、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当地银行共同建立土地复垦资金共管账户，具体操作由土地复垦工作小组负责。

领导组可具体指定熟悉财务流程的专人负责复垦资金的计提、转划、管理。 

2）共管账户工作人员具体工作职责 

每年年底督促企业按照土地复垦资金动态投资总额确定的计提标准将资金转划至共管账户内；负责统计企业完成复垦工作投资、支出金

额；在10日内将企业缴纳、支出复垦资金的财务凭证送至自然资源监管部门实施备案；配合自然资源、银行等相关部门对专项账户内的资金

进行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的数据、凭证。 

d）管理 

1）采用三方监管 

共管账户管理是保证资金安全、复垦工作顺利实施的切实保障，复垦资金管理采取企业、自然资源部门双方共管和第三方（银行）监管

的制度。 

2）资金的支出管理 

共管账户内的资金专门用于本项目复垦工作实施，不得挪作他用。共管账户内的资金由银行根据监管协议，只有获取相关付款指令后才

可实施资金的划转。该付款指令应由企业和自然资源部门协商确定。 

e）使用 

1）严格项目招标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复垦工程严格按照《工程招投标办法》的规定，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施招投

标制度。 

2）遏制项目资金的粗放利用行为。土地复垦工作切实关系着人民的经济收入，每一分复垦资金都应落实在复垦项目中，杜绝项目资金的

粗放利用现象。在复垦资金的使用中，将事中监督与事后检查制度同步实施，使复垦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3）杜绝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现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费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以配套工程、综合开发等名义将复垦资

金变相的挪作他用。 

4）严格资金拨付制度。在复垦工程完成后，资金拨付由施工单位根据工程进度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查签字后，报财务部门审批。在

拨付资金之前，必须对上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合格签字后资金才予以拨付。 

资金的使用管理是复垦工作能否按期实施的关键，按照自然资源部的相关精神，原则上复垦费用应在工程开工前一次性缴纳完成，根据

实际情况本项目复垦费用一次性缴存完成。 

（3）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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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项有利条件。 

2）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 

3）加强监督，对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的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 

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未规划土地的管理，禁止随意开发； 

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5）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项目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择优选择施工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6）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巩固工作。 

（4）技术保障措施 

本复垦项目复垦任务重，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保障措施。 

a）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测量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方案和工程设计要作变更，则必须办理相应地报批手续。 

b）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工程监理，严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

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报告。 

c）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内容，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内容。 

d）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员工的责任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

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e）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年度施工计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

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表格资料。 

f）其他措施 

1）推行多种复垦经营形式 

如实行土地复垦承包，成立复垦开发公司，对复垦土地实行有偿出让等形式，从而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复垦的积极性。 

2）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和保护工作 

对复垦后的土地要实行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培养肥力，争取一年复垦、二年巩固、三年复垦成型，使复垦后的土地

成为具有多种用途和永续利用的资源。通过搞好保护，加强土地管理，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最大限度发挥损毁土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

益。 

3）先试验后推广，分阶段实施复垦规划。 

我国土地复垦工作起步较晚，可先采取试点，同时借鉴条件类似的其它项目复垦的经验，分阶段复垦规划，逐步提高复垦率。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4.土地复垦投资安排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动态总投资为85.77万元。采取一次性预存完全部复

垦费用的方式。 

土地复
垦费用
估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54.48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23.47 
四 监测与管护费 0.81 

（一） 复垦监测费 0.64 
（二） 管护费 0.17 
五 预备费 7.02 

（一） 基本预备费 2.34 
（二） 价差预备费 4.69 
（三） 风险金 0 

静态总投资 81.09 
动态总投资 85.7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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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规

模为8.7913公顷。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TD/T1031.1-2011）和（

TD/T1031.6-2011）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一般包括建

设工期、复垦工期和监测及管护期。因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

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目前还未开工建设，拟定开工时间为2021年11月，

临时用地使用工期2年，因此，建设工期顺延2年（2021年11月~2023年10月）

。本方案预计项目复垦工程工期为2个月(在建设期限最后2个月内复垦)，另外

复垦工作完成后设计2年的监测管护期。因此本项目复垦服务年限确定为4.0年

（2021年11月至2025年10月）。 

3、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至今未动工

，因此无已损毁土地的情况。该工程建设拟损毁土地面积8.7913公顷。复垦责

任范围面积8.7913公顷，其中旱地面积为0.8993公顷、水田面积为0.6743公顷，

灌木林地面积为0.1389公顷、有林地面积为0.5626公顷，其他草地面积为2.4449

公顷，采矿用地0.0040公顷，村庄用地面积为0.0184公顷，农村道路面积为

0.0284公顷、河流面积为2.1706公顷，内陆滩涂面积为1.0064公顷，沟渠面积为

0.5294公顷、田坎面积为0.3141公顷。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0.3959公顷。

复垦责任范围损毁土地类型为挖损、压占。 

4、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8.7913公顷，通过土地适宜性评价结合项目

区各地块的实际情况分析，拟复垦面积为8.7622公顷，复垦方向为水田0.0875

公顷、旱地1.9026公顷、有林地0.1156公顷、灌木林地0.3357公顷、农村道路

0.1618公顷、河流水面4.9689公顷、田坎0.3981公顷，保留挡土墙面积为0.0291

公顷，土地复垦率为99.67%。 

5、本项目动态总投资为85.77万元，单位面积投资为6525.76元/亩，静态总

投资估算81.09万元，单位面积投资为6169.68元/亩。 

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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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规划，

减少用地数量，明确施工范围，在施工过程中将施工活动控制在规划的范围内

，防止对场地范围以外土地造成不利影响。 

2、在建设期间，将建设活动控制在相应的场地内，避免对场地外的土地

造成破坏。施工过程中设备设施的运输、存放，不要损毁地面的边坡、植被，

以免造成水土流失。 

3、建议对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要及时处理，减少生活垃圾的有害渗

透水侵蚀土壤。 

4、为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破坏防治措施按照要求保质保量

地实施和落实，建议邀请土地权属人对复垦过程中采取的复垦措施和达到的复

垦效果进行监督。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设计方案和实际情况确有差异或冲突

，将及时与编制单位沟通，便于复垦方案的调整，确保土地复垦工作顺利开展

。坚决抵制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拖延复垦工期等不良现象，一经发现，立即

向有关监督主管部门举报，以确保土地复垦工作按照方案设计合理实施。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

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

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高阳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项目区用地 8.7913 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8.7913 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85.77 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2 年（2021 年 11 月—2023 年 10
月）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和审

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及相关土地开发复垦技术标准，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于2021年12月31日委托云南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组织相关专家对《大姚

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1、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与

数据计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复

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2、该项目位于大姚县桂花镇桂花居民委员会、大河村民委员会、马茨

村民委员会、皮左黑村民委员会等1个乡镇4个村（居）委会，涉及岔处地村

民小组、桂花树村民小组、大河村民小组、红星村民小组、猛古地上村民小

组、猛古地下村民小组、帕西地村民小组、皮左黑村民小组等8个村民小组

 



辖区内；还涉及大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和大姚县水务局，项目临时用地面积

8.7913公顷，复垦责任范围面积8.7913公顷，其中旱地面积为0.8993公顷、水

田面积为0.6743公顷，灌木林地面积为0.1389公顷、有林地面积为0.5626公顷

，其他草地面积为2.4449公顷，采矿用地0.0040公顷，村庄用地面积为0.0184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为0.0284公顷、河流面积为2.1706公顷，内陆滩涂面积

为1.0064公顷，沟渠面积为0.5294公顷、田坎面积为0.3141公顷。临时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0.3959公顷。土地复垦服务年限4.0年，为2021年11月至2025

年10月。 

3、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

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项目预测分析，本项目属建设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

要有挖损、压占，复垦责任范围面积8.7913公顷。 

4、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宣性评价过程

和结果基本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8.7622公顷，其中旱地1.9026公顷、

水田0.8795公顷、有林地0.1156公顷、灌木林地0.3357公顷、农村道路0.1618

公顷、河流面积4.9689公顷、田坎0.3981公顷，其中保留挡土墙面积为0.0291

公顷，土地复垦率为99.67％。 

5、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一）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复垦区内

，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弃物要及时处理；（2）

合理布置工作面及开挖顺序，规范化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

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

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土流失，影响植物生

长，破坏地面建筑物，对项目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做好监控工

作，及时发现和预报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 

（二〉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

行表层清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全场进行土壤改良，植被

恢复，播撒草籽等工作；（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

行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三）生物化学措施：（1）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

垦后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

（2）对复垦为耕地区域进行土地改良，提高土地有机质含量。 

6、复垦方案投资估算依据充分，估算投资基本合理，估算动态总投资

为 85.77 万元，单位面积投资为 6525.76 元/亩，静态总投资估算为 81.09 万

元，单位面积投资为 6169.68 元/亩。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

要求，编制目的明确、原则清晰、依据充分，相关分析、复垦方案及复垦技

术措施基本合理、可行，复垦投资估算基本合理。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请

该工程业主在公示期满后及时与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监管协

议并交纳土地复垦费并组织上报。 

 

 

 

 

 

 

 

 

 

 

 

 

 

 

 
 

 



大姚县桂花水库工程建设项目（1#堆料场、1#施工便道）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李    超  云南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高级工程师 

2 杨献红  云南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工程师 

3 杨成文  云南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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